
我有 说话

曝光台

3月15日，在昌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中心城北垃圾填埋厂，昌吉州市场监督管
理局（以下简称：州市场监管局）联合昌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销毁假冒伪
劣产品活动，现场对3吨总价值10万余元
的假冒伪劣商品进行集中销毁，其中主要
涉及白酒、药品、家用电器、化妆品等7种
产品。

在销毁现场，执法人员将“家用燃气
灶”“伊力老窖”“肥汁米线”等各类假冒伪
劣商品从车内一一卸下，将其集中堆积，

随即一阵垃圾清理铲车的轰鸣声响起，假
冒伪劣商品以无害化环保方式进行了
销毁。

“3·15”是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
一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特殊的节日。
这一天，相关部门会集中销毁一批假冒伪
劣产品；这一天，各路媒体会集中报道、曝
光一些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警示消费者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一天，各地会组织各
类维权知识普及宣传活动……然而，“3·15”
之后呢？

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消费者
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消费领
域的投诉举报、矛盾纠纷也与日俱增。消
费者要的不仅仅是“3·15”这一天的权益
保护，更需要365天的日常监管。

要想让“3·15”成为消费者长期的底气
支撑和信任依赖，必须依靠政府、媒体、商
家、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主题
为“提振消费信心”。若想提振消费信心，
就要消除制约消费的各种不利因素，改善
消费条件，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
责任。企业、商家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各级
政府和执法部门要履行起监督职责；媒体
要用好舆论监督，加大曝光力度；消费者要
主动维权、积极维权，既捍卫自己神圣的权
利，也捍卫市场秩序的尊严。

只有多方发力，才能真正促进消费公
平，才能营造出更安全、更舒心的消费环境,
真正提振消费信心。 （陈秀梅）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为提高
社区干部和辖区商户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应急处置能力，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
生，3月17日下午，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
柳树巷社区在宁边路市场开展了消防应
急演练活动。

活动中，延安北路街道干部向辖区商
户和社区干部详细介绍了有关安全用火、
用电、用气的基本常识，讲解了初期火灾
扑救和火灾疏散逃生自救技能。随后，延
安北路街道干部还通过模拟火灾现场，教
授大家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带灭明
火，大家纷纷上前参与实践。

延安北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建伟
表示，此次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切实提高
了辖区商户的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普
及了消防安全知识；此外，社区干部通过
现场观摩学习，充分掌握了灭火器等消
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为营造良好的
社区消防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刘安妮
报道:“警察同志，我朋友突发疾病，我们不
知道最近的医院在哪里，你们能把我们带
去医院吗？”3月15日19时18分，阜康市公
安局城关镇派出所机电市场便民警务站接
到群众电话求助。

机电市场便民警务站警务人员按照电
话指示到达瑶池园公园后见到了报警人。

对方称他和朋友从乌鲁木齐开车去奇台，
车辆行驶到阜康服务区后，同乘的朋友感
觉浑身发冷颤抖、四肢酸软无力，急需去医
院就诊。于是，他就从天池高速路口驶入
了阜康市。当车辆行驶到瑶池园公园时，
报警人发现找不到去阜康市人民医院的路
线，又怕耽误就医时间，只好求助警察。“跟
我们走！你放心跟在警车后面，我们给你
开道！”警务人员一边儿致电阜康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报备，请求开辟“绿色通道”，
一边儿安慰报警人保持冷静。

为让病人第一时间得到救治，警务人

员迅速驾驶警车，开警灯、拉响警笛，提醒
路上车辆避让，一路护送病人前往医院，在
确保人车安全的前提下，原本需要25分钟
左右的路程，仅用8分钟便到达阜康市人民
医院，为病人赢得了宝贵的急救时间。

到达阜康市人民医院后，警务人员与
报警人一起将病人抬上担架，送进急诊室。
直到病人脱离生命危险，一切安排妥当后，
警务人员才离开医院，回到岗位继续工作。

一个小时后，警务人员又主动联系报
警人，得知病人目前状况一切良好，警务人
员这才放下心来。

3月17日，昌吉市宁边路市场，商户参与灭火实战演练。
本报记者 付小芳 摄

3 月 21 日，记者在昌吉市延
安南路看到，3 辆机动车停放在
人行道上，过往群众和骑自行车
的人不得不绕行。记者呼吁驾驶
员遵守交通法规，切莫图方便给
他人造成不便。

本报记者 杜星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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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非法集资

拒绝高利诱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能只在“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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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停车不应该

昌吉市柳树巷社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跟我们走！”阜康警察8分钟紧急护送患者就医


